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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第四十二次宿舍調配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B 

主持人：簡總務長建忠                       紀錄：陳淑君小姐 

出席人員：李副教授龍華、張副教授世杰、吳教授致寧（蔣秘書素穎代） 

          鄭副教授瑞隆、鄭副教授津津、郭組長銀漢、王主任秀英 

          吳主任哲輝 

請假人員：周教授必泰 

列席人員：鄒組長靜宜 

 

一、主席報告 

 

二、宣讀第四十一次宿舍調配委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三、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案由：本校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有眷教師宿舍及單身宿舍申請人 

      積分暫定排序表（如附件一），提請討論。 

說明：（一）預計至八十九年六月底止，將有有眷教師宿舍一戶（六 

           十五之十二）及單身宿舍四戶（教師單舍 717室、405室、 

           408室及 409室）空出。 

         （二）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示後，擬於三月九日上午九時， 

               依申請人積分排名順序，辦理宿舍調配相關事宜。 

    決議：通過。 

 

提案討論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案由：有關日後教職員工單舍之技工友宿舍如有空缺應如何遞補案， 

      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八十八年九月三十日保管組簽辦理（如附件二）。 

     （二）八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職員工單舍之技工友空缺宿舍 

           業由物理系王順興助教暫行借住，並於其借用契約中切 

           結：日後如有技工友提出宿舍申請時，借用人即應無條 

           件歸還該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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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教職員工宿舍管理要點第貳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目 

     規定：教師單舍、職員工單舍與職務單舍之比例由當年 

           度之宿舍調配委員會決定之。為日後技工友空缺宿舍無 

           人申請時，遞補有所依循，提請討論。 

     （四）本校目前教職員工數及宿舍經管情形如下： 

類  別 人數 戶   數  與  聘  期  同 期限（有眷 3年單身 6年） 

教  師 401 有眷 78 61（含與主管任期同） 17 

單身 60 21 39 

職  員 140     18 11 7 

技工友 101      4  2 2（其中一戶現暫由職員借    

   住）。 

職務宿舍      2（人事、會計職務宿舍） 

備註：教師臨時單舍尚有 27戶，至九十三年三月將全部借住期滿。 

決議：技工友空缺宿舍如無技工友申請時， 以第一次由教師遞補， 

      第二次由職員遞補為原則，並請於遞補者借用契約中切結：日 

      後如有技工友提出宿舍申請時，借用人即應無條件歸還該宿 

      舍。 

 

提案討論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案由：有關本校宿舍調配委員會是否符合現實需求，及如何配合二期學 

      人宿舍興建案，全面研修本校教職員工宿舍管理要點，並研擬相 

      關配套措施，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八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第四十一次宿舍調配委員會議 

           決議事項辦理。 

     （二）各國立大學教職員工宿舍管理權責單位及相關資料彙整如 

           附件三，請參考。 

     （三）本校教職員工宿舍管理要點之修訂須提經行政會議及校務 

           會議討論通過後才能實施，而行政會議每月召開兩次，校 

           務會議每學期召開乙次，宿舍調配委員任期一年，修訂案 

           如無法順利於一年內完成，恐將造成修訂案無法銜接問題， 

           故擬將宿舍調配委員任期改為二年，並將成員改為各學院 

           教師代表各二人、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含研究人員）代表 

           二人、職工代表二人，委員以每年改選一半為原則。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備註 

伍：調配管理權責 

一、本校宿舍之調配，為求公 

平合理起見，特組織宿舍 

調配委員會，由各學院教 

伍：調配管理權責 

一、本校宿舍之調配，為求公 

平合理起見，特組織宿舍 

調配委員會，由各學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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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代表二人、通識教育中 

心教師（含研究人員）代 

表二人、職工代表二人（ 

以上代表分別由各單位以 

普選方式產生，任期二年 

，每年改選一半為原則， 

連選得連任）、人事主任及 

總務長等人組成，並設執 

行秘書一人。 

師代表一人、通識教育中 

心教師（含研究人員）代 

表一人、職工代表一人（ 

以上代表分別由各單位以 

普選方式產生，任期皆為 

一年，連選得連任）、人 

事主任及總務長等人組成 

，並設執行秘書一人。 

    辦法：討論通過後，擬將本校教職員工宿舍管理要點第伍條修訂案，提 

      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通過，並提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討論。 

 

提案討論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保管組 

案由：有關保留適當數量宿舍，供延攬優秀學人案，提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八十九年二月十四日研商延聘及留住優秀學人，提昇 

           本校研究水準與聲譽會議結論（如附件四）辦理。 

     （二）本校教職員工宿舍管理要點第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宿 

           舍調配委員會得根據實際需要，保留適當數量之宿舍。 

     （三）為延攬及留住優秀學人，以提昇本校研究水準與聲譽，建 

           請自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起至二期學人宿舍興建完竣啟 

           用日止，每學期均保留有眷及單身宿舍各一戶，以因應新 

           聘優秀學人住宿之需。另如該學期無有眷宿舍空出可供保 

           留，則建請改保留二戶單身宿舍。 

     （四）本校有眷及單身宿舍借用人借住期滿情形如下表，請參考： 

  學 年 學 期 別   有眷宿舍  單身宿舍  備註 

八十九學年第一學期      1      3  

八十九學年第二學期      0      0  

九  十學年第一學期      8      6  

九  十學年第二學期      0      1  

九十一學年第一學期      6      7  

九十一學年第二學期            1  

九十二學年第一學期            3  

九十二學年第二學期            3  

九十三學年第一學期            3  

九十三學年第二學期            1  

         （五）本案如獲同意，建請增訂本校教職員工宿舍管理要點第二 

           條第一項第六款，原第六款改為第七款，原第七款改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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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款。增訂條文如下： 

           為提昇本校研究水準與聲譽，每學期保留有眷教師宿舍及 

           教師單舍各乙戶，供校長延聘優秀學人之用，如該學期無 

           有眷宿舍空出可供保留，則改保留二戶單身宿舍。 

      辦法：討論通過後，擬將本校教職員工宿舍管理要點第二條增訂案， 

            提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通過，並提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討論。 

 

四、臨時決定事項 

        嗣後，教職員工宿舍申請人積分排序案改為報告案，並授權由總務 

處依管理要點審核申請人積分排序及辦理宿舍調配相關作業。另如該次 

宿舍調配委員會議無其他議案討論，只有宿舍申請人積分排序案時，則 

該次會議停開，然請總務處將宿舍申請人積分排序表分送各宿舍調配委 

員。 

 

五、散會 


